
云南省年度优秀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

评选办法（试行）

一、评选目的

为激励云南省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提升专业素养、服务水平

与职业道德，树立行业优秀典范，促进不动产登记代理行业健康、

有序、高质量的发展。通过评选优秀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行业提升业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更好地服

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不动产登记需求。

二、评选原则

1、公平公正：制定明确统一评选标准与规范流程，确保评

选过程公开透明，对所有候选人一视同仁，杜绝任何形式的偏袒

与不公，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2、动态优化：评选标准和方式根据行业发展和实际情况适

时调整完善，确保评选活动贴合行业需求，有效激励不动产登记

代理人员不断提升自我，适应行业发展新要求。

三、评选对象

云南省土地评估与登记代理协会（简称“省协会”）会员机

构的全国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和云南省不动产登记代理从业人员。

优秀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评选工作每年组织一次，每次评选 10

名。



四、申报条件

1、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和良好的社会声誉，业绩突出，在

业务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在不动产登记代理行业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

2、所在机构运营正常，内部稳定，本人和所在机构近三年

内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

3、取得全国不动产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证书或云南省不动

产登记代理从业人员证书三年以上，近三年一直在不动产登记代

理机构中从业，且每年均有不动产登记代理相关业绩。

4、由所在不动产登记代理会员机构推荐。获得“年度优秀

不动产登记代理机构”称号的机构可推荐两名参评不动产登记代

理人员，其他会员机构可推荐一名参评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

五、评选标准

（一）专业素养

依据参评人取得全国不动产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证书和云

南省不动产登记代理从业人员证书时间、职称以及在评选期间获

得的表彰等因素进行评选。

（二）业务能力

依据评选期间（指一个自然年度，下同）累计参与的不动产

登记代理业务量（由所在机构出具证明材料）进行评选。



（三）行业和社会贡献

依据在评选期间积极参加中估协和云南省土地评估与登记

代理协会组织的继续教育、业务培训会等行业建设活动、积极参

加社会公益服务活动等因素进行评选。

六、评选程序

1、发布通知：通过行业协会网站发布评优通知，明确评选

时间、条件、标准、流程等内容，动员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登记代

理人员积极参与评选。

2、单位推荐：各不动产登记代理会员机构根据申报条件，

推荐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填写《云南

省优秀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评选申报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需真实有效且能够充分反映候选人各方面表现。

3、综合评审：由评选委员会对申报机构提交的材料进行审

核后确定候选人名单。

4、公开公示：将候选人员名单在行业协会网站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有异议，任

何单位或个人均可向评选委员会反映，评选委员会及时进行调查

核实。

5、公开投票：公示期满无异议，组织会员机构不动产登记

代理人员（需持有全国不动产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证书或云南省



不动产登记代理从业人员证书）采用公开投票方式，一人一票，

得票结果报评选委员会。

6、确定名单：评选委员会根据评选标准审议确定优秀不动

产登记代理人员名单，并通过协会网站、QQ 工作群、微信工作

群等多渠道公布评选结果，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七、表扬奖励

1、荣誉授予：召开表扬大会，邀请行业协会领导、不动产

登记代理机构负责人等出席，为优秀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颁发荣

誉证书和奖牌，在行业内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其知名度和社会认

可度。

2、宣传推广：通过协会网站对优秀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工

作经验、优秀案例等进行宣传推广，树立行业标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激励其他登记代理从业人员学习借鉴。

3、业务支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优秀不动产登记代

理人员承接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等重要不动产登记代理业务；为

其提供更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业务研讨交流、培训授课等机会，

助力其职业发展。

八、监督管理

1、建立监督机制：设立专门监督举报电话、邮箱，接受社

会各界对评选活动全过程监督，对收到的举报信息及时进行调查



核实，对违规行为严肃处理。

2、定期复查：对获得优秀称号的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进行

定期复查，如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经核实后取消其优秀称号，

并收回荣誉证书和奖牌，向社会公布。

3、违规处理：在评选过程中，如发现申报人存在提供虚假

材料、贿赂评审人员等违规行为，取消其评选资格，且三年内不

得再次参与评优；对参与评选的工作人员存在徇私舞弊、违反评

选纪律等行为，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

九、附则

本办法解释权归云南省土地评估与登记代理协会。



云南省年度优秀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员申报表

推荐单位

被推荐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学历 专业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在推荐单位职务 电子邮箱

资格证书号 职称

其他执业资格

工作简历

突出贡献

和业绩

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法人签字：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需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全国不动产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证书或云南省不动

产登记代理从业人员证书、职称证书、缴纳社会保险证明、业绩证明等资料。


